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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下水管制辦法第十三條、第十七條、第十七條
之一修正草案總說明 

地下水管制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於民國九十一年二月六日發布

施行，歷經三次修正，鑒於地下水管制區尚存在大量既有未經核准鑿井

引水，兼顧地下水保育、地層下陷防治與維持人民經濟生計目的，亟需

建立積極抽水管制制度；為免規範重疊及明確文義，本辦法第十三條水

權展限登記應回歸水利法第四十條適用；至本辦法第十七條係因信賴保

護而設過渡期間條款已施行長達八年，足以保護當事人權益，迄今幾無

適用而有刪除必要，爰擬具「地下水管制辦法」修正草案，其修正重點

如下： 

一、 刪除水權展限登記之規定。（修正條文第十三條） 

二、 刪除信賴保護過渡期間條款。（修正條文第十七條） 

三、 增列明定輔導既有未經核准鑿井引水井合法要件及其事項。（修正

條文第十七條之一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
